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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委員就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遭到農民投訴，將砂石摻雜於販售肥料中乙案所提質詢，經

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經查台肥公司生產硝磷基複肥（即特字號複肥）原料有磷礦、氯化鉀等，磷礦即為天然礦砂，

生產過程部分成分不溶於水，經施用於土壤中逐步分解釋放，再由植物根部吸收，不影響肥

效，農民質疑摻雜砂石應屬誤解。 

二、另行政院農委會每年依「肥料管理法」成立計畫辦理肥料品質及標示查驗 900 件。民國 101 年

10 月至本（102）年 9 月，計查驗台肥公司肥料 72 件，其中品質不符 5 件，標示不符 1 件，

轄管之縣市政府已裁罰 2 件，罰鍰 10 萬元，尚有 4 件刻正進行裁處作業。 

三、又，行政院農委會為提升執法效率及公信力，已訂定「違反肥料管理法案件處分裁查基準」，

對同一肥料登記證查獲第二次違規，裁罰金額加重 3 倍，第三次加重為 5 倍。 

四、此外，為確保肥料品質，肥料有效成分經檢驗不合格者，即依「肥料管理法」裁罰，該批肥料

並回收停止販售。 

（九）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建議遷都中台灣，以拉近城鄉差距、提升中

部生活品質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792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7-275） 

關於楊委員基於強化台灣國際競爭力之考量，建議遷都中台灣，以拉近城鄉差距、提升中部

生活品質一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 

一、國家首都遷移為百年之大計，必須要有許多配套的工作，舉凡：行政機關辦公處所的遷建、通

訊網路及業務聯絡的重新設計、國家安全的重新規劃、民眾洽公習慣的改變、企業母公司的

連動遷移等均需考量，甚至涉及國家發展戰略的重新規劃、國防動員計畫、經濟發展計畫等

。 

二、鑒於遷都牽涉事務及執行層面相當複雜，對國家影響深遠，政府應整體評估審慎研析行政首都

之決定與遷移，同時就政治、社會、經濟、財政等各方面作通盤之分析與決策，並凝聚國人

共識，始予推動規劃。在具體做法上，必需透過制定「特別法」的方式（例如韓國國會通過

「新行政首都特別法」），規範遷都前應進行之配套程序（例如是否進行全民公投？），或

者學習國外立法體例，於憲法中明文規定首都所在地。唯有透過立法方式，慎重其事，才能

達成全民對於遷都地點的共識。 

三、台灣國土狹小，多年來重大交通建設陸續完成，已大幅縮短南北的時空距離，尤其高鐵通車後

，台灣西部走廊一日生活圈儼然形成，政府現階段仍應持續從區域適性發展、結合地方特色

產業、發展多核心城市等觀點研擬整體性區域發展策略，以帶動地方發展為首要工作。 

（十）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目前無明確規範腦死判定患者捐贈之相關

規定，相關主管機關應儘速檢討人體器官移植的相關法制問題所提



 

 
148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74 期 院會紀錄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793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7-289） 

羅委員就有關目前無明確規範腦死判定患者捐贈之相關規定，相關主管機關應儘速檢討人體

器官移植的相關法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依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4 條第 1 項「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必須

在器官捐贈者經其診治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後為之。」第 2 項「前項死亡以腦死判定者，應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為之。」本部依該條第 2 項訂定「腦死判定準則」，先予敘明

。 

二、「腦死判定準則」係為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器官捐贈者經其診治醫師判定腦死之規定程序。

而活體器官捐贈是由健康親屬捐贈部分器官（如腎臟、肝臟）予等待移植者，爰無「腦死判

定準則」之適用，應依本條例第 8 條有關活體捐贈等規定辦理。 

（十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主管機關應針對錳超標商品進行相關法

制面的檢討及研議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794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7-291） 

羅委員就主管機關應針對錳超標商品進行相關法制面的檢討及研議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

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目前我國、國際組織及先進國家包括 Codex，歐盟、美國、紐西蘭及澳洲等，皆未針對不鏽鋼

中的錳特別訂定溶出試驗相關標準，本部委辦計畫所測得錳溶出量經評估均未有健康疑慮。 

二、但本於消費者有瞭解商品的權利，本部優先針對不鏽鋼食品容器具之標示研擬管理規範，近日

將與經濟部協商不鏽鋼食品容器具之標示方式，並進一步辦理業者溝通，輔導業者確實標示

。 

三、此外，本部亦將加強民眾對不鏽鋼食品容器具正確使用之教育宣導，以維護民眾健康。 

（十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今（102）年 GDP 下修，面臨「保二」

危機，相關部會機關應立即拿出具體因應方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794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7-292） 

羅委員就「今年 GDP 下修，面臨『保二』危機，相關部會機關應立即拿出具體因應方案」所

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 

一、今年 5 月及 8 月主計總處兩次下修今年經濟成長率，主要原因有二：(1)全球經濟復甦力道不

如預期（IMF 三次下修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2)出口及國內需求表現均不如預期。主計


